
河东区自考办关于2009年12月“毕业生审批登记表”填写要求
1、此表一式三份，一律用蓝、黑色钢笔或碳素笔填写（也可电脑输入后直接打印），字迹要清晰、整洁，不得涂改，不得使用涂改液。要求本人填写并签字；凡属由他人代填写、代签字而影响正常毕业的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2、“填表日期”填写为“2009年12月10日或11日或12日”。
3、“专业代码、名称”填写时，要先填专业代码，再填专业名称。
4、“考生基本信息部分”填写时，在填写时不得空项或写省略符号，没有的项目要填“无”，其中考生的“个人简历”从高中阶段填写。

5、“课程考试成绩”栏的填写：课程的填写顺序必须按照毕业审核计划规定的课程顺序填写，课程名称要写全称，不得写简称；②考生取得了单科合格证，但毕业计划未涉及的课程考生不得填写；③对于新旧计划对顶的课程，应填写考生实际所考课程的名称；④办理专科毕业证书的考生，如取得过专业证书，填写毕业生审批表时先填写公共政治课和公共基础课，后填写专业课，专业课的填写顺序按专业证书上所列的课程顺序填写，此类考生在办理毕业时要提交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7、“合格证颁发时间”栏，填写时一律按“××××年××月”填写。
8、“颁发省市”栏在填写时，要正确填写发放合格证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填写发证省市名称时不得写省略符号。
9、关于补办“课程免考”填写要求：凡是在本次毕业申报期间补办课程免考的考生，填写“毕业生审批登记表”时，①“课程名称”要填写本专业计划中所列的课程名称 ②“成绩”栏统一填写“免考”字样；③“学分”填写本专业计划中课程的学分；④“合格证颁发时间”栏内统一填写为“2009年12月”，颁发省市统一填写“天津市”。
10、毕业审核计划中“考试方式”标注为“证书”的课程，直接用证书替代，不需办理免考。在填写登记表时，“课程名称”依然填写专业计划中的所列课程名称，其“成绩栏”统一填写“证书”两字，“合格证颁发时间”栏内统一填写为“2009年12月”，“颁发省市”填写参加该证书考试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。


